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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11屆第3會期  貴委員

會與交通委員會舉行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

法草案」聯席公聽會，承蒙邀請提出報告，

敬請各位委員指教。 

一、人工智慧(AI)之技術迭代快速，為協助

金融機構在運用 AI 時能兼顧風險管

理、消費者權益保護及永續發展，本會

於 112年 10月 17日發布「金融業運用

人工智慧（AI）之核心原則與相關推動

政策」，已揭示我國金融業運用 AI之 6

項核心原則及 8項配套政策，重點包括： 

(一)金融業運用 AI之 6項核心原則 

1.建立治理及問責機制:強調金融機構

在使用 AI 系統時應對內部治理與對

消費者的權益保護負責，並建立全面

且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及確保其人

員對 AI有足夠之知識與能力。 

2.重視公平性及以人為本的價值觀:強

調金融機構在運用 AI 系統時，應儘



 2 

可能避免演算法之偏見所造成的不

公平，並符合以人為本及人類可控的

原則。 

3.保護隱私及客戶權益:強調金融機構

於管理及運用客戶資料時，必須充分

尊重及保護客戶的隱私權，並應尊重

客戶選擇是否使用 AI 服務的權利，

提醒客戶是否有替代方案。 

4.確保系統穩健性與安全性:強調金融

機構應致力維護 AI 系統之穩健性及

安全性，並對第三方業者進行適當之

風險管理及監督。 

5.落實透明性與可解釋性:強調金融機

構在運用 AI 系統時，應確保其運作

之透明性及可解釋性，並於使用 AI

與消費者直接互動時，應適當揭露。 

6.促進永續發展:強調金融機構在運用

AI系統時，應確保其發展策略及執行

符合永續發展相關原則，並盡力維護

員工工作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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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因應 AI發展推出 8項配套政策:包括

(1)訂定「金融業運用 AI 指引」、(2)

檢視相關規範並適時進行法規調適、

(3)利用 AI技術發展監理科技、(4)與

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金融監理機關進

行交流及合作、(5)鼓勵金融業積極參

與 AI的研發與應用及協助導入最佳實

務做法、(6)對金融業者應用 AI 之實

際狀況檢視、(7)責成各金融業公會制

訂金融業運用 AI系統相關自律規範及

最佳實務守則、(8)督導金融機構落實

公平對待客戶及金融友善準則，以及

透過金融知識宣導活動降低數位落差

等措施。 

二、本會基於上述核心原則，於 113年 6月

20日發布「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（AI）

指引」，主要分為總則及 6大章節，其

中總則主要說明 AI 相關定義、AI 系統

生命週期、風險評估考量因素、以風險

為基礎落實核心原則的方式、第三方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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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監督管理等共通事項；6 大章節則

分別說明金融業在落實 6 項核心原則

時，依 AI 生命週期及所評估的風險，

宜關注的重點以及可採行的措施，包括

目的、主要概念，以及各原則相應的注

意事項、落實方式或採行措施等。 

三、結語 

人工智慧技術於金融領域的應用，

不僅是提升效率與創新的契機，更涉及

消費者權益、資訊安全及社會責任等多

重議題。本會將持續關注金融業導入 AI

科技所面臨的挑戰及機會，以共同促進

金融科技創新與普惠價值實現並進之

金融市場，提升金融服務效率、品質及

競爭力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與支

持，並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

謝謝！ 

 


